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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零碳公园建设及运营规范》解读
《零碳公园建设及运营规范》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发

布，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制定背景、目的和意义、

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

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宣布中国新达峰目标与碳中和

愿景以来，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工作成为未来 40 年中国绿色

低碳发展的重要主线。2021 年 10 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相

继印发了《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

中和工作的意见》、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等重磅文件。其

中，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中提出要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

保障，“实施碳达峰、碳中和标准化提升工程”。

深圳市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

城市、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，在低碳发展领域始终走

在全国前列。2021 年 5 月，深圳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

举行的记者会上，覃伟中市长表示：“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，

要以先行示范的标准率先实现碳达峰，并以碳达峰、碳中和

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推动产业、能源、交通运输、用

地等的结构调整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”。在 2021

年 6 月公布的《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

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更是明确提出“推动低碳试

点示范深化创新，建立产品碳足迹评价标准体系，加快国际

低碳城建设，探索实施零碳、近零碳示范工程。”的工作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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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

深圳的公园作为深圳城市绿地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是深圳

市碳汇的重要源头，因此，零碳公园建设是深圳落实双碳目

标的重要抓手，而细化、深入研究零碳公园建设规范，对于

持续推动深圳市零碳公园建设及运营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

序化，加快推进低碳技术应用，建设高标准、高质量的零碳

公园，具有积极有效的示范作用。在立足国家和行业既有标

准和规范的基础上，总结深圳市已建公园的经验，吸收国内

外其他地区的公园建设经验，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广泛征求

意见，组织编制了本文件。

二、 目的和意义

为加快推进低碳技术应用，并对建设高标准、高质量的

零碳公园起到积极有效的示范作用，由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

牵头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工作。本文件规定了零碳公园建设和

运营过程的基本要求等内容，是在满足国家、地方相关法律

法规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自然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和社区公

园等建设实践经验编制而成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，

能够作为指导零碳公园建设的依据，可以作为推动深圳零碳

公园建设的基础，为深圳零碳公园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，促

进深圳零碳公园建设的长远发展。

三、 主要内容

（一）范围

给出了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和适用的范围。



3

本文件规定了零碳公园建设及运营的基本要求、新建和

更新改造、运营和维护、建立综合评价机制等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的自然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、社区

公园等零碳公园的规划、建设和运营维护等过程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给出了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情况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根据对国内外相关标准、文献的研究，本文件确定了零

碳公园、可再生能源、温室气体、生命周期、碳足迹、产品

碳足迹、碳汇、碳普惠等 8 个术语及其定义。

（四）基本要求

本章节规定了零碳公园建设和运营的基本要求，如新建、

扩建、改建和修复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、零碳路径要求、建

设主体和材料选择等的要求。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公

园设计规范》（GB 51192—2016），同时结合深圳市自然郊野

公园、城市公园和社区公园建设和运营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情

况。

（五）新建和更新改造

本章节规定了零碳公园的地形设计、水资源布局、园路

系统、停车场与车辆、植物、建（构）筑物、能源系统、碳

排放综合管理系统等内容。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环境

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》（GB/T 24040—2008）、

《公园设计规范》（GB 51192—2016）、《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》

（GB/T 51366—2019）、《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》（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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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368—2019）等，同时结合深圳市自然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

和社区公园建设和运营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。

（六）运营和维护

本章节主要规定了废弃物管理、植物管养、建（构）筑

物维护、碳排放监测与管理、碳补偿、游客低碳行为引导等

内容。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

原则与框架》（GB/T 24040—2008）、《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》

（SZDB/Z 166）、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

（GB/T 32150—2015）、《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

等，同时结合深圳市自然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和社区公园建

设和运营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。

（七）建立综合评价机制

本章节主要规定了零碳公园的评价机制、碳排放核算、

评价指标体系等内容。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公园设计

规范》（GB 51192—2016）、《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》（SZDB/Z

166）、《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》（HJ 623—2011）等，同

时结合深圳市自然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和社区公园建设和运

营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。

（八）附录 A

零碳公园碳排放核算方法。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，给出

了零碳公园碳排放核算方法，包括碳核算原则、流程、要素

以及碳排放总量、化石燃料燃烧排放、购入电力所对应的温

室气体排放、公园中树林对应的人为新增碳汇等计算方法。

本章节主要参考了《广东省市县（区）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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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（试行）》、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《建

筑碳排放计算导则（试行）》、《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

则》等，并根据深圳市公园建设和运营工作开展的实际需要

编写。

（九）附录 B

零碳公园碳排放核算方法相关缺省值。本附录为资料性

附录，给出了碳排放核算方法相关缺省值，用于碳排放计算

参考使用。本章节主要参考了《广东省市县（区）级温室气

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、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

行）》、《能源统计工作手册》等。

（十）附录 C

固碳植物推荐。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，给出了深圳市固

碳植物推荐，用于公园植树造林参考。本章节主要参考了《华

南主要造林树种碳汇能力评价体系构建及优良碳汇树种筛

选》、《18 种常见灌木绿化树种光合特性及固碳释氧能力分析》

等学术研究论文，并根据深圳市公园建设和运营工作开展的

实际需要编写。

（十一）附录 D

公园碳排放核算案例。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，参考附录

A、附录 B、附录 C 给出了深圳市某森林公园碳排放和碳汇的

计算案例。

四、附则

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并归口，其

起草单位为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、深圳市国际低碳发展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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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分中心。


